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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106年度第 1次 

「緩起訴處分金暨協商程序履行金額執行審查小組」會議紀錄 

時  間：106年 7月 6日上午 9時 00分 

地  點：本署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  

審查委員: 連勝彥委員、王秋嵐委員、林欽華委員、張振成委員、

陳金貴委員、吳欽仁委員、賴建如檢察官、陳旭華檢察

官、彭馨儀檢察官 

出席人員：詳簽到名單 

主 席：陳孟黎主任檢察官                     紀錄：陳彥丞 

壹、主席致詞： 

各位與會委員、主任檢察官、檢察官大家好，歡迎各位一起協助本署審

查緩起訴處分金。緩起訴處分金涉及公益之運用，各社福團體可對緩起訴處

分金提出申請計畫，但需經由社會公正人士以會議方式進行審查，稍後會就

107年度核定預算總金額，以及補助款分配原則向各位做報告，以下會議將

依既定議程進行。 

貳、執行秘書報告查核評估結果： 

一、有關本署 106 年度查核評估結果近況，首先感謝前查核會議主席黃主任

檢察官彥琿、現任主席陳主任檢察官舒怡與查核會議所有委員們的努力

下，使查核會議中產生的問題，均能在短時間迎刃而解，與各公益團體

間之溝通亦屬順暢。105 年度各公益團體均按規定送交本署查核，且應繳

回部分，均已繳回。 

二、本署 106 年 6 月 8 日召開之第 2 次查核會議中，經主席陳舒怡主任與委

員間，多次研商，決定採「查核業務專人」辦理方式進行，選任具有會

計師證照之芳股檢察事務官石惠鈴出任，以期更明確掌握緩起訴處分金

之應用是否符合公益目的，及核銷款項收支是否正確無訛。 

三、本署官網於 106 年 4 月 10 日更新緩起訴處分金應用之「計畫成果應行注

意事項」，有關請款核銷程序，為配合年度結帳作業，原則上各公益團體

全年活動核銷資料，最遲於當年度 11 月底前報核，應注意的部分是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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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核部分，須由各團體自行吸收。當然各公益團體於每季活動結束後一

個月內應送交本署查核資料的規定並無改變。 

四、本署依 104 年 7 月 14 日發布「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

用及監督管理辦法」，有關各公益團體之活動照片未張貼由本署緩起訴處

分金補助字樣部分，已認為非強制規定，惟本署基於緩起訴處分金應用

具有公益性，並有宣導預防犯罪之作用，查核會議中陳主席仍建議各公

益團體於辦理活動時能適當的宣導，並能呈現於活動照片之中，以期明

確展現推動公益活動之成果，避免爭議。 

五、本署因應緩起訴金納入檢察機關公務預算，並採收支併列方式辦理，執

行秘書於每月取得更保、犯保、榮觀與犯保總會提供請款資料，製作支

出憑證，自 105 年 3 月迄今，在各單位協力下，均可迅速辦理完成。 

參、審查暨討論： 

審查 107年度緩起訴處分金機構申請補助之資格及年度計畫 

編號 機構名稱 申請計畫名稱 實施日期 審查結果 備註 

1 財團法人犯罪
被害人保護協
會台灣新北分
會 
 
106年處分金指
定金額上限：
7,656,420 元 
 
107年處分金
核定金額：
5,049,997 元 
 
107 年計畫 
總金額： 
5,049,997 元 
 
107 年計畫 
其他補助款 
金額：0 元 
 
107 年計畫 
自籌款：0元 

1. 法律訴訟
補償業務
申請補助
計畫 

107 年 

1月至12月 

1.同意補助： 

法律諮詢：57,000 元 

代繕書狀：300,000 元 

訴訟代理：120,000 元 

訴訟補助：240,000 元 

合計：717,000 元 

2.審查會決議： 

(1)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
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
理辦法」第七條應檢附文件。 

(2)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
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
理辦法」第四條第二款補助款
之用途。 

(3)因應活動之多元化、多樣性、
在不超過預算總額的原則下，

各項費用科目得流用。 

(4)請依本函文後段之「核准意見
備註」辦理。 

 

2. 急難救助
業務申請
補助計畫 

107 年 

1月至12月 
1.同意補助： 
緊急資助金：60,000 元 

居住安置：1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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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72,000 元 

2.審查會決議： 

(1)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
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
理辦法」第七條應檢附文件。 

(2)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
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
理辦法」第四條第二款補助款
之用途。 

(3)因應活動之多元化、多樣性、
在不超過預算總額的原則下，
各項費用科目得流用。 

(4)請依本函文後段之「核准意見
備註」辦理。 

3. 家庭關懷
重建服務
申請補助
計畫 

107 年 

1月至12月 
1.同意補助： 
關懷慰問：620,588 元 

關懷活動：699,924 元 

關懷陪同：1,500 元 

生活扶助：55,676 元 

生活成長：60,458 元 

職業訓練：158,947 元 

就學資助：660,000 元 

學習培育：110,614 元 

合計：2,367,707 元 

2.審查會決議： 
(1)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

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

理辦法」第七條應檢附文件。 
(2)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

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
理辦法」第四條第二款補助款
之用途。 

(3)因應活動之多元化、多樣性、
在不超過預算總額的原則下，
各項費用科目得流用。 

(4)請依本函文後段之「核准意見
備註」辦理。 

 

4. 身心照護
輔導服務
申請補助
計畫 

107 年 

1月至12月 
1.同意補助： 
醫療服務：30,000 元 

心理諮商(個人)：25,600 元 

心理輔導(個人)：368,940 元 

個案研討會及外聘督導會議： 

76,773 元 

合計：501,313 元 

2.審查會決議： 
(1)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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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
理辦法」第七條應檢附文件。 

(2)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
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
理辦法」第四條第二款補助款
之用途。 

(3)因應活動之多元化、多樣性、
在不超過預算總額的原則下，
各項費用科目得流用。 

(4)請依本函文後段之「核准意見
備註」辦理。 

5. 保護志工
教 育 訓
練 、 研
習、座談
會等會議
及志工參
與會務業
務申請補
助計畫 

107 年 

1月至12月 
1.同意補助： 
志工膳食費：204,800 元 

志工教育訓練：430,017 元 

志工會議：81,960 元 

合計：716,777 元 

2.審查會決議： 
(1)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

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
理辦法」第七條應檢附文件。 

(2)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
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
理辦法」第四條第二款補助款
之用途。 

(3)因應活動之多元化、多樣性、
在不超過預算總額的原則下，
各項費用科目得流用。 

(4)請依本函文後段之「核准意見
備註」辦理。 

 

6. 犯罪被害
人保護宣
導、預防
犯罪及法
治教育宣
導、司法
保 護 中
心、修復
式司法教
育申請補
助計畫 

107 年 

1月至12月 
1.同意補助： 
承辦犯罪被害保護周活動：          

150,000 元 

參加犯保二十周年宣導活動： 

61,800 元 

宣導文宣費：90,000 元 

舉辦短時業務宣導：19,700 元 

配合地檢署修復式司法專案： 

  353,700 元 

合計：675,200 元 

2.審查會決議： 
(1)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

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
理辦法」第七條應檢附文件。 

(2)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
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
理辦法」第四條第二、三款補

 



5 
 

助款之用途。 
(3)因應活動之多元化、多樣性、

在不超過預算總額的原則下，
各項費用科目得流用。 

(4)請依本函文後段之「核准意見
備註」辦理。 

2 財團法人臺灣
更生保護會新
北分會 
 
106年處分金指
定金額上限：
7,339,500 元 
 
107年處分金
核定金額：
5,879,138 元 
 
107 年計畫 
總金額： 
5,879,138 元 
 
107 年計畫 
其他補助款 
金額：0 元 
 
107 年計畫 
自籌款：0元 

1. 辦理受保
護人各項
更生保護
服務活動 

107 年 

1月至12月 
1.服務對象為犯罪加害人(更生
人)，總體計畫屬第三級再犯預
防，同意補助： 
輔導就學：5,000 元 

輔導就業：17,000 元 

輔導受刑人子女獎助學金：
100,000 元 

輔導更生人子女獎助學金：

50,000 元 

輔導就醫：20,000 元 

輔導就養：3,000 元 

急難救助：100,000 元 

資助旅費、車票膳宿費及費
用：26,000 元 

資助醫藥費用：17,000 元 

護送返家或安置處所：1,000 元 

協辦戶口：1,000 元 

訪視慰問：10,000 元 

中途之家安置及職能訓練費
用：750,000 元 

合計：1,100,000 元 

2.審查會決議： 
(1)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

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
理辦法」第七條應檢附文件。 

(2)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
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
理辦法」第四條第二款補助款
之用途。 

(3)因應活動之多元化、多樣性、
在不超過預算總額的原則下，
各項費用科目得流用。 

(4)請依本函文後段之「核准意見
備註」辦理。 

 

2. 辦理受保
護人團體
輔導活動 

107 年 

1月至12月 
1.同意補助： 
講師費：550,400 元 

講師交通費：2,000 元 

活動材料費：33,000 元 

活動食品：3,000 元 

文宣品：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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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製作：12,500 元 

雜支費：21,100 元 

合計：627,000 元 

2.審查會決議： 
(1)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

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
理辦法」第七條應檢附文件。 

(2)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
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
理辦法」第四條第二款補助款
之用途。 

(3)因應活動之多元化、多樣性、
在不超過預算總額的原則下，
各項費用科目得流用。 

(4)請依本函文後段之「核准意見

備註」辦理。 

3. 辦理矯正
機關收容
人各項技
能才藝研
習活動 

107 年 

1月至12月 
1.同意補助： 
授課鐘點費：910,000 元 

教學材料費：600,000 元 

車馬費：910,000 元 

技能檢定費用：20,000 元 

文具郵電費：10,000 元 

合計：2,450,000 元 

2.審查會決議： 
(1)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

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
理辦法」第七條應檢附文件。 

(2)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
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
理辦法」第四條第二款補助款
之用途。 

(3)因應活動之多元化、多樣性、
在不超過預算總額的原則下，
各項費用科目得流用。 

(4)請依本函文後段之「核准意見
備註」辦理。 

 

4. 辦理矯正
機關收容
人各項關
懷系列活
動 

107 年 

1月至12月 
1.同意補助： 
講師費：232,000 元 

表演費：30,000 元 

音響費用：10,000 元 

活動食品：60,000 元 

獎品及慰問品：60,000 元 

活動材料費：50,000 元 

場地佈置費用：15,000 元 

交通費用：9,000 元 

服裝道具：9,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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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主持費：9,000 元 

文具郵電費：3,138 元 

合計：487,138 元 

2.審查會決議： 
(1)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

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
理辦法」第七條應檢附文件。 

(2)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
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
理辦法」第四條第二款補助款
之用途。 

(3)因應活動之多元化、多樣性、
在不超過預算總額的原則下，
各項費用科目得流用。 

(4)請依本函文後段之「核准意見

備註」辦理。 

5. 辦理各項
法治、更
生保護宣
導及社區
關懷活動 

107 年 

1月至12月 
1.同意補助： 
講師費：72,000 元 

場地費：15,000 元 

交通費用：20,000 元 

活動食品：80,000 元 

獎品及慰問品：70,000 元 

活動主持費：15,000 元 

音響費用：30,000 元 

活動材料費：80,000 元 

活動安全費：60,000 元 

場地佈置費：80,000 元 

表演費用：120,000 元 

宣導文宣費：150,000 元 

文具郵電費：25,000 元 

雜支費：68,000 元 

合計：885,000 元 

2.審查會決議： 
(1)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

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
理辦法」第七條應檢附文件。 

(2)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
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
理辦法」第四條第二款補助款
之用途。 

(3)因應活動之多元化、多樣性、
在不超過預算總額的原則下，
各項費用科目得流用。 

(4)請依本函文後段之「核准意見
備註」辦理。 

 

 



8 
 

6. 辦理更生
人家庭支
持服務方
案 

107 年 

1月至12月 
1.同意補助： 
訪視輔導交通費：40,000 元 

訪視輔導誤餐費：16,000 元 

個別諮商輔導費：156,000 元 

資料整理費：2,200 元 

支持性活動：5,000 元 

專家出席費：105,600 元 

行政雜支費：5,200 元 

合計：330,000 元 

2.審查會決議： 
(1)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

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
理辦法」第七條應檢附文件。 

(2)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
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

理辦法」第四條第二款補助款
之用途。 

(3)因應活動之多元化、多樣性、
在不超過預算總額的原則下，
各項費用科目得流用。 

(4)請依本函文後段之「核准意見
備註」辦理。 

 

3 新北市榮譽觀
護人協進會 
 
106年處分金指
定金額上限：
432,285 元 
 
107年處分金
核定金額：
407,545 元 
 
107年計畫總金
額：509,445元 
 
107 年計畫 
其他補助款 
金額：0 元 
 
107年計畫自籌
款：101,900元 
比例：20% 

1. 受保護管
束人及社
區處遇個
案『即時
援手』各
項救助方
案計畫 

107 年 

1月至12月 
1.榮譽觀護人受囑託執行假釋或
緩刑中付保護管束案件，服務
對象為犯罪加害人，屬第三級
再犯預防，同意補助： 
年節關懷慰問金：68,000 元 

急難救助金：82,000 元 

合計：150,000 元 

〈1〉 因應活動之多元化、多樣
性、 在不超過預算總額的
原則下。各項費用得科目
流用。 

〈2〉 講師鐘點費依內外聘給
與。 

〈3〉 請依本函文後段之「核准
意見「備註」辦理。 

2.審查會決議： 
(1)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

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

理辦法」第七條應檢附文件。 
(2)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

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
理辦法」第四條第二款補助款
之用途。 

(3)因應活動之多元化、多樣性、

 



9 
 

在不超過預算總額的原則下，
各項費用科目得流用。 

(4)請依本函文後段之「核准意見
備註」辦理。 

2. 榮譽觀護
人知能研
習、個案
輔導及行
政支援訓
練實施計
畫 

107 年 

1月至12月 
1.同意補助： 
講師費：57,600 元 

誤餐費(研習訓練)：111,200 元 

茶水費：12,000 元 

場地費：35,000 元 

交通費：20,000 元 

成果製作費：1,000 元 

雜支費：12,000 元 

合計：248,800 元 

〈1〉 因應預防犯罪活動之多元

化、多樣性、在不超過預
算總額的原則下。各項費
用得科目流用。 

〈2〉 講師鐘點費依內外聘給
與。 

〈3〉 請依本函文後段之「核准
意見備註」辦理。 

2.審查會決議： 
(1)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

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
理辦法」第七條應檢附文件。 

(2)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
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

理辦法」第四條第二款補助款
之用途。 

(3)因應活動之多元化、多樣性、
在不超過預算總額的原則下，
各項費用科目得流用。 

(4)請依本函文後段之「核准意見
備註」辦理。 

 

3. 辦理大學
校院在學
學生實習
觀護工作
計畫 

107 年 

7 月 9 日至
8 月 17 日
(暫定)， 

共 6 周 

1.同意補助： 
講師費：8,000 元 

雜支：495 元 

意外保險保費：250 元 

合計：8,745 元 

〈1〉 因應方案多元化、多樣
性、在不超過預算總額的
原則下。各項費用得科目
流用。 

〈2〉 請依本函文後段之「核准
意見備註」辦理。 

2.審查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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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
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

理辦法」第七條應檢附文件。 
(2)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

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
理辦法」第四條第三款補助款
之用途。 

(3)因應活動之多元化、多樣性、
在不超過預算總額的原則下，
各項費用科目得流用。 

(4)請依本函文後段之「核准意見
備註」辦理。 

4 社團法人新北
市國際生命線
協會 
 
106年處分金指
定金額上限：
140,000 元 
 
107年處分金 
核定金額：0元 
 
107年計畫總金
額：337,200元 
 
107 年計畫 
其他補助款 
金額：0 元 
 
107年計畫自籌
款：73,000元 
比例：21.6% 

突破困境 -
毒品更生人
就業協助與
社會適應服
務 

107 年 

1月至12月 

因處分金預算不足，礙難補助，
建議可向其他單位申請補助。 

 

5 新北市政府社
會局委託財團
法人中華民國
唐氏症基金會
辦理新北市愛
樂發展中心 
 
106年處分金指
定金額上限：
6,400 元 
 
107年處分金
核定金額：
16,000 元 
 
107年計畫總金
額：64,800 元 
 

五股區身心
障礙者性侵
害、性騷擾
自我保護教
育計畫 

107年 
6月 22日 

1.近年屢發生智能障礙者妨害性
自主加害或被害事件，屬高風
險(第二級預防)對象，防治教
育確為焦點對策，同意補助： 
餐費：9,600 元 

講師費：6,400 元。 

合計：16,000 元 

2.審查會決議： 
(1)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

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
理辦法」第七條應檢附文件。 

(2)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
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
理辦法」第四條第三、四款補
助款之用途。 

(3)核定總金額 16，000 元，佔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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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計畫 
其他補助款 
金額：0 元 
 
107年計畫自籌
款：14,240 元 
比例：21.98% 

計畫金額比例 24.69%。 
(4)請依本函文後段之「核准意見

備註」辦理。 
3.審餘項目因處分金預算不足，

礙難補助，建議可向其他單位
申請補助。 

6 社團法人新北
市脊髓損傷者
協會 
 
106年處分金指
定金額上限：0元 
 
107年處分金 
核定金額：0元 
 
107年計畫總金
額：524,800元 
 
107 年計畫 
其他補助款 
金額：0 元 
 
107年計畫自籌
款：282,000元 
比例：53.73% 

1. 反毒、反
酒駕、反
飆車校園
犯罪預防
宣導 

107年 
3 月 1 日至
11月 30 日 

計畫服務對象為一般學生，屬第
一級預防，因處分金預算不足，
礙難補助，建議可向其他單位申
請補助。 

 

2. 會員暨家
屬各項預
防犯罪及
法律宣導 

107年 
3 月 1 日至
10月 30 日 

不予補助：計畫不符合「緩起訴
處分金及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
運用及監督管理辦法」第四條補
助款之用途。 

 

3. 中華民國
第 21 屆
身心障礙
者撞球錦
標 賽
9-ball
撞球錦標
賽暨預防
犯罪 

107年 
8 月 1 日至
8月 30日 

不予補助：計畫不符合「緩起訴
處分金及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
運用及監督管理辦法」第四條補
助款之用途。 

 

7 財團法人基督
教臺灣信義會 
 
106年處分金指
定金額上限：0元 
 
107年處分金 
核定金額：0元 
 
107 年計畫 
總 金 額 ：
4,806,820 元 
 
107 年計畫 
其他補助款 
金額：0 元 
 
107年計畫自籌
款：4,372,820元 
比例：90.97% 

107 年度三
鶯地區傳愛
弱勢學生課
業輔導暨生
命教育班 

107年 
1 月 1 日至
12月 31 日 

審酌本計畫於 106 年度有獲得衛
福部、原民會、社會局等機關近
百萬補助，獲得其他資源挹注程
度較高，因處分金預算不足，礙
難補助，建議可向其他單位申請
補助。 

 

8 財團法人環宇
國際文化教育
基金會 
 
 

新莊社區兒
少據點 -高
關懷兒少生
活運動社 

107年 
1月 1日至
10月 31 日 

1.查 106 年度未獲其他資源挹
注，且屬高風險對象犯罪預防
(第二級預防)，同意補助： 
講師費（含社團活動、方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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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處分金指
定金額上限：0元 
 
107年處分金
核定金額：
84,000 元 
 
107年計畫總金
額：180,700元 
 
107 年計畫
其他補助款
金額：0 元 
 
107年計畫自籌
款：40,900元 
比例：22.63% 

動）、助理講師費：84,000 元 

2.審查會決議： 

(1)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
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
理辦法」第七條應檢附文件。 

(2)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
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
理辦法」第四條第三、四款補
助款之用途。 

(3)核定總金額 84，000 元，佔總
計畫金額比例 46.49%。 

(4)請依本函文後段之「核准意見
備註」辦理。 

3.講師費餘額、助理講師費餘
額、及其他項目。因處分金預

算不足，礙難補助，建議可向
其他單位申請補助。 

9 社團法人中華
民國得勝者教
育協會 
 
106年處分金指
定金額上限：0元 
 
107年處分金 
核定金額：0元 
 
107 年計畫
總 金 額 ：
1,010,000 元 
 
107 年計畫
其他補助款
金額：0 元 
 
107年計畫自籌
款：764,000元 
比例：75% 

Yes I Can-青
少年問題處
理及毒品、
自殺防治輔
導計畫 

107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 日 

服務對象為一般學生(第一級預
防)，因處分金預算不足，礙難補
助，建議可向其他單位申請補助。 

 

計畫成果應行注意事項 
一、 本次會議紀錄隨函檢附本署『緩起訴處分金〈協商程序履行金額〉受撥付公益(地方

自治)團體同意接受監督查核契約書』一式兩份(詳如附件)，請文到2週內完成簽約手

續，惠寄本署，完成相關作業後，依「檢察機關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補

助作業要點」辦理。  

二、 應於本署轄區內辦理公益活動及以服務本署轄內對象為原則。但公益團體舉行跨轄區

公益活動者，不在此限。  

三、 計畫相關事宜請依「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與監督管理辦法」、

「檢察機關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補助作業要點」辦理，建請公益(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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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團體多加結合其他社會資源，適度提高自籌款比率〈自籌款比率應達20%以上〉。  

四、 公益團體、地方自治團體之固定成本費用（諸如：辦公房舍購置經費、房租、水電、

瓦斯費、人事薪資、加班費、設備費用、固定資產等），為公益團體本身賴以生存，

而與公益無直接關係之項目；或屬政府應編列經費或已編列經費補助項目者，均不予

支付。  

五、 申請、核銷本署緩起訴處分金〈協商程序履行金額〉，請依本署全球網站公告之表格

登載陳報。  

六、 請款核銷程序：  

(一) 鑒於申請補助之各團體均有自籌款(更保及犯保除外)，原則上本署不先行撥付補助

款，俟受補助之團體按季或計畫執行完竣後一個月內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含原始憑證)

向本署陳報支用明細、用途、範圍等之執行情形，經本署查核評估小組查核並准予核

銷後，本署再行支付該季准予核銷之款項。另為配合本署年度結帳作業，原則上申請

整年度之計畫者請於當年度11月底前報核，未及送核部分，由各團體自行吸收。  

(二) 請於全案執行完畢結案時，隨函檢送「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補助經費收支結算表」

乙份辦理核銷。  

七、 核銷注意事項：  

(一) 張貼海報及拍攝照片部分：  

1.各項經費核銷，應依補助用途支用，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之支付事

實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2.須檢附照片及簽到冊等相關資料以證明確有辦理活動。基於緩起訴處分金應用具

有公益性，並有宣導預防犯罪之作用，請於辦理活動時適當的宣導經費來源係由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處分金暨認罪協商金補助，並呈現於活動照片之中，以

期明確展現推動公益活動之成果。 

(二) 講師學經歷部分：  

講師鐘點費應檢據核銷，倘有修正處，應由領款人於修正處簽名或蓋章。 

八、本項補助經費，如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或經部分刪減，及本署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

商金實收數未達收支併列之法定預算額度時，本署得依法定預算數並考量實際收入狀

況，減少或不予撥付已核准之計畫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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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金貴委員： 

由於緩起訴處分金補助款逐年減少，如何將有限的經費做最有效的運

用是大家必須慎重思量的問題。過去審查時多會優先考慮已行之有年的活

動計畫做補助，但隨著社會時代快速變遷，如果再以過去的作法處理現在

的問題恐不合時宜。未來我們在審查時，可將政府政策不足需加強的部分

列為補助重點，引導公益團體朝此方向規劃，並讓其活動更具創新並解決

社會的問題，協助我們完成政策目標。 

◎主席回應： 

感謝陳委員的指導，本人負責督導三會之業務也心有所感，誠如委員

所提之建議，我們不能只因循過去的做法，必須有所創新突破才能契合時

代之脈動。但有些也是必須一步一腳印去執行，例如更生保護會在監所做

的技職訓練，讓受刑人有一技之長後可減少出獄再犯罪的機率，除此之外

也還有很多輔導成功的案例。無論如何，如果能讓緩起訴處分金對社會有

所貢獻，對民眾或國家都能有正向的幫助。 

肆、討論提案：(無)。 

伍、臨時動議：(無)。 

陸、主席結論： 

感謝各位撥冗參加今日會議，希望我們緩起訴處分金的力量能在社會上

生根發芽，讓善的力量更壯大，再次謝謝各位委員。 

柒、散會 

   備註：附件資料已於會議中分送，本件紀錄不再附送。 


